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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灌南县
北六塘河饮用水源突发污染事件应急
预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各园区管委会，县政府各部门、各直属单位，驻灌部省市属单位：

《灌南县北六塘河饮用水源突发污染事件应急预案》已经县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灌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4年9月28日

灌南县北六塘河饮用水源突发

污染事件应急预案
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为切实加强我县北六塘河饮用水源地保护工作，建立健全应对突发污染事件的应急反应机制，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确保供水安全，维护社会稳定，特制定本预案。

1.2  编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以及《江苏省集中式饮用水源突发污染事件应急预案》《连云港市集中式饮用水源突发污染事件应急预案》等应急预案。

1.3  适用范围
因环境污染导致我县北六塘河饮用水源地取水中断且备用应急水源不能正常供水，造成一定影响的突发事件的预警、控制和应急处置。
1.4  事件分级
根据《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办法》和我县实际情况，将北六塘河饮用水源突发污染事件分为特别重大、重大、较大突发污染事件（不含因上游泄洪而产生的水质污染）。
（1）特别重大突发污染事件（红色、Ⅰ级）：指因环境污染造成北六塘河饮用水源地中断取水且备用应急水源不能正常供水在24小时以上，造成特别重大影响的突发污染事件。
（2）重大突发污染事件（橙色、Ⅱ级）：指因环境污染造成北六塘河饮用水源地中断取水且备用应急水源不能正常供水在12小时以上，造成重大影响的突发污染事件。

（3）较大突发污染事件（黄色、Ⅲ级）：指因环境污染造成北六塘河饮用水源地中断取水且备用应急水源不能正常供水在6小时以上，造成较大影响的突发污染事件。
2  组织机构

2.1  应急组织指挥体系
县政府成立灌南县北六塘河饮用水源地突发污染事件应急指挥中心（以下简称县指挥中心），由县长担任县指挥中心主任，分管县领导任副主任。统一领导、协调我县北六塘河饮用水源地突发污染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
县指挥中心成员单位包括县水源办、环保局、水利局、商务局、安监局、宣传部、信息中心、监察局、经信局、农委、海渔局、公安局、财政局、交运局、住建局、卫生局、气象局、民政局、消防大队以及汤沟镇、孟兴庄镇、李集乡、新安镇。
2.2  日常办事机构
县指挥中心下设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办公室设在县水源办，由县水源办主要负责人任主任。主要职责为：
（1）执行县指挥中心的决定和指示。

（2）负责综合协调及相关组织管理工作。

（3）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完善水源水质监测预警部门联动机制，及时预警水情变化，发现问题及时上报，向县指挥中心提出科学的处理建议。

（4）联系各成员单位，对其履行应急预案中的职责情况进行指导、督促和检查。

（5）加强与上游地区的联系，建立健全应急工作协作机制。
（6）聘请相关领域专家，组建北六塘河饮用水源突发污染事件应急处置专家组。
2.3  成员单位职责

县水源办：负责县指挥中心日常工作，协助领导做好应急处置工作。

县环保局：加强饮用水源地环境质量、水质监测和污染源的监控，实施污染防治监督管理，做好应急水质监测工作。

县水利局：保障饮用水源地的水量供给，协调省、市防办加大流量冲污，确保最短时间内恢复供水。
县商务局：做好应急处置物资的储备、调拨和紧急供应等工作。

县安监局：做好事件起因调查、损失情况评估和善后处置等工作。

县委宣传部：做好媒体应对、舆情控制、新闻发布等工作。

县政府信息中心：做好信息公开、舆情监控等工作。

县监察局：参与突发污染事件的调查工作，做好行政问责工作，对失职、渎职的依照法纪给予行政处分等工作。

县经信局：当出现重特大突发环境事件时，组织协调企业的限水、停水等工作。
县农委：负责农业面源的污染防治工作。

县海渔局：负责协调治理上游地区畜禽养殖点污染问题，联合打击非法捕捞。
县公安局：负责依法侦破危害水源地案件，维护社会稳定和道路交通秩序等工作。

县财政局：按照分级负担原则安排预警系统建设、运行、应急处置以及生态修复必要的保障资金等工作。

县交运局：负责禁止危化物品运输船进入北六塘河，禁止船只超载，适时限时通航，保证通行船只垃圾零排放。
县住建局：强化水源地水质、进厂水水质监控，组织启动供水应急预案，保障城市饮用水安全等工作。

县卫生局：做好出厂水、末梢水水质卫生监测，组织开展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救治等工作。

县民政局：做好善后救济补助等工作。

县气象局：做好气象应急监测工作，提出气象条件预警，组织实施人工降雨等工作。

县公安消防大队：负责防火灭火，参与抢险救援，做好防治有害物质泄漏污染水体和大气等工作。

汤沟镇、孟兴庄镇、李集乡、新安镇政府：做好与上游乡镇的对接工作，同时确保沿线河面清洁，并做好社会稳定工作。

2.4  现场环境应急指挥部的组成与职责

发生重大以上突发污染事件时，由县指挥中心根据处置工作需要，成立现场环境应急指挥部，具体负责现场指挥工作。现场环境应急指挥部的组成由县指挥中心提出建议，由主任确定。
现场环境应急指挥部根据事件具体情况分别由相应责任部门负责组建，其他成员单位参与：

（1）因汛期排涝引发的，由县水源办、水利局、环保局、住建局牵头组建现场环境应急指挥部。
（2）因企业排污引发的，由县水源办、环保局、水利局、住建局牵头组建现场环境应急指挥部。
（3）因水上交通事故引发的，由县水源办、交运局、水利局、住建局牵头组建现场环境应急指挥部。

（4）因畜禽养殖业引发的，由县水源办、海渔局、环保局、住建局牵头组建现场环境应急指挥部。
（5）因农作物种植业引发的，由县水源办、农委、环保局、有关乡镇牵头组建现场环境应急指挥部。

现场环境应急指挥部根据事件类型及工作需要，设立应急监测组、应急处置组、饮水保障组、事故调查组和应急宣传组。

应急监测组：由县环保局牵头，负责对饮用水源地的水质开展应急监测工作。

应急处置组：主要成员单位牵头，采取相应的应急处置措施改善饮用水源地水体的水质，进行生态修复，维护社会稳定。

饮水保障组：由县住建局牵头，组织启动供水应急预案，必要时县商务局负责组织净水供应。

事故调查组：由县环保局、安监局、监察局、水利局、住建局牵头，对事件发生原因、事件造成的污染程度进行调查分析，并对责任单位和个人提出处理意见。涉及上游地区原因造成污染的，由县政府出面协商解决，不能解决的，报请上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协调解决。
应急宣传组：由县委宣传部、县政府信息中心牵头负责，做好事件相关信息发布工作。

为了便于各个工作组的日常工作，各有关部门应该建立相应的应急处置工作机构作为日常办事机构，由一名分管领导负责，明确一名联络员。
2.5  专家组的组成和职责
设立县北六塘河饮用水源突发污染事件应急处置专家组（以下简称专家组），根据需要聘请国内知名集中式饮用水源安全危机的应急处置专家，各专项应急工作部门和单位的高级专业技术人员、高级管理人员组成专家组。主要职责是：

（1）为我县北六塘河饮用水源安全提出中长期规划建议。

（2）为北六塘河饮用水源突发污染事件的应急处置提供意见和建议。

（3）为特别重大、重大以及较大北六塘河饮用水源突发污染事件的发生和发展趋势提出救灾方案、处置办法。

（4）向县指挥中心提供科学有效的决策方案。

（5）对危机解决后的灾害损失和恢复方案等进行研究评估，并提出相关建议。
3  预警预防

3.1  预警信息监测与报告

（1）县指挥中心及成员单位，要按照“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的原则，开展饮用水源预警信息、常规监测数据的收集、综合分析、风险评估工作。

（2）监测工作必须按照国家有关监测规范与标准方法、严格执行质量管理规定与要求，确保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3）加强成员单位之间的联动，在北六塘河水源地保护区内外和取水口安装的水质在线监测仪器要实行联网，实现水质数据实时共享；进一步提高水质监测自动化水平，增强水质污染变化预警能力和应急防范能力，重点加强对原水的监测，并根据存在的安全隐患情况，加大对特征污染物的监测频率；发现饮用水源地水量、水质达不到国家规定标准时，应立即向县指挥中心报告（县环保局24小时值班电话：12369，传真：83223053），并及时通报有关部门和可能受到影响的供水单位。
3.2  预警内容和级别

根据《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办法》《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综合考虑污染程度、区域范围进行预警响应分级，将北六塘河饮用水源突发污染事件预警级别从高到低分为Ⅰ级、Ⅱ级和Ⅲ级预警。

Ⅰ级预警：因污染事件可能造成特别重大饮用水源地突发污染事件的；或饮用水源地检出《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表1中监测指标持续超过Ⅳ类水质标准，表2、表3中监测指标持续超标的。
Ⅱ级预警：因污染事件可能造成重大饮用水源地突发污染事件的；或饮用水源地检出《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表1中监测指标持续超过Ⅲ类水质标准，表2、表3中监测指标持续超标的。

Ⅲ级预警：因污染事件可能造成较大饮用水源地突发污染事件的；或饮用水源地检出《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表1中监测指标持续超过Ⅲ类水质标准，表2、表3中监测指标持续超标的。

3.3  预警信息发布

由县指挥中心上报市应急处置机构确认，由上级应急处置机构发布。

4  应急响应
当北六塘河饮用水源发生突发污染事件或预警程序启动后，即启动应急响应程序。

4.1  信息报告
县各成员单位在获知信息后应立即向县指挥中心报告。紧急情况下，可越级上报。县指挥中心在获知信息后1小时内向上一级指挥中心报告。
4.2  分级响应措施

县各成员单位应根据县指挥中心的统一部署，启动各自的应急预案和应急措施。

4.3  Ⅲ级响应措施

当发生较大突发污染事件或发布Ⅲ级预警信息后，由县指挥中心启动Ⅲ级应急响应措施，组织相关成员单位开展处置工作，查找污染原因，控制污染源，开展水质、水文应急监测，制定污染水体处置方案，减少对水源地水质的影响。当涉及到县外行政区域时，县指挥中心应及时通报上游地区并进行协商解决，同时向市应急处置机构报告。
4.4  Ⅱ级响应措施
当发生重大突发污染事件或发布Ⅱ级预警信息后，由县指挥中心启动Ⅱ级应急响应措施，根据事件情况组织主要成员单位成立现场环境应急指挥部，执行县指挥中心的决定，制定现场应急处置工作方案，调动各方应急力量开展现场应急处置工作。当涉及到县外行政区域时，县指挥中心应及时通报上游地区并进行协商解决，同时向上级应急处置机构报告。

4.5  Ⅰ级响应措施

当发生特别重大突发污染事件或发布Ⅰ级预警信息后，由县指挥中心启动Ⅰ级应急响应措施，并负责具体指挥和处置。当涉及到县外行政区域时，县指挥中心应及时通报上游地区并进行协商解决，同时向上级应急处置机构报告。
5  应急终止
5.1  应急终止的条件
水系水质基本恢复或供水系统全面恢复正常。

5.2  应急终止的程序
（1）专家组根据应急监测、监控快报，确认事件已具备应急终止条件后，由现场环境应急指挥部报请县指挥中心批准。

（2）现场环境应急指挥部接到应急终止通知后，宣布终止应急状态，转入正常工作。

（3）必要时，由现场环境应急指挥部向社会发布应急终止公告。

（4）应急终止后，县各有关单位应根据县指挥中心有关指示和实际情况，继续进行监测、监控和评估工作，直至本次事件的影响完全消除为止。

5.3  后期处理
县指挥中心办公室负责组织调查事件起因，评估损失情况，制定实施生态修复方案，做好医疗救治及疾病、疫情的控制工作，督促做好保险理赔工作，必要时实施救济补助；做好行政问责工作，对失职、渎职的单位和个人依照法纪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会同有关单位于应急终止15天内，编制总结报告。
6  应急保障

6.1  资金保障

财政部门按照分级负担原则安排预警系统建设、运行、应急处置以及生态修复必要的保障资金。

6.2  人力资源保障
各有关单位要安排得力人员负责应急工作，并且为其提高应急素质和能力提供条件。

6.3  技术装备保障

各有关单位要认真做好物资、装备的储备和技术研究工作，不断提高应急处置能力，确保满足应急需要。

6.4  通讯保障
各个工作组牵头部门保持24小时通讯畅通。进入应急状态后所有人员保持24小时通讯畅通，必要时协调通讯公司提供技术支持。
7  演练与培训

县指挥中心定期或不定期开展北六塘河饮用水源地突发污染事件应急综合演练，切实提高防范和处置突发事件的技能，增强实战能力。

各个工作组要根据职责，结合实际，分别制定相关专业应急行动预案，牵头组建应急队伍，做好应急物资储备，建立工作运行机制，积极开展相关知识、技能的培训和演练，切实提高应急处置能力，并于自本预案印发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将行动预案、应急队伍、工作运行机制等信息报县指挥中心办公室（县水源办）备案。

8  附则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由县水源办负责解释。
抄送：县委办公室，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县法院，
      县检察院，县人武部。
灌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4年9月2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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